
「獎賞錢」計劃條款及細則

A) ⼀般條款及細則

誰可參與「獎賞錢」計劃

賺取「獎賞錢」

僅適⽤於信⽤卡持卡⼈：

適⽤於信⽤卡持卡⼈及已參加獨⽴獎賞錢計劃的⼈⼠：

本⾏可提供、更改、暫停或撤銷「獎賞錢」計劃下的不同優惠、計劃或安排。本⾏可能不時

指定規管提供或換領某些優惠、計劃或安排的其他條款及細則。該等優惠、計劃或安排可包

括「獎賞錢」e-Shop、「獎賞錢」禮券計劃、於商戶即時兌換「獎賞錢」及「⾶⾏優惠計
劃」。

1.

本⾏在⾹港發出及屬本⾏不時指定種類的個⼈信⽤卡⽅合資格參與「獎賞錢」計劃。本⾏有

權指定及更改合資格參與「獎賞錢」計劃的信⽤卡種類。本⾏可豁除（a）可參與「獎賞錢」
計劃的任何信⽤卡種類，或（b）「獎賞錢」計劃下的任何優惠、計劃或安排。除⾮本⾏另有
指定，合資格信⽤卡包括滙財卡、萬事達卡及銀聯信⽤卡。合資格信⽤卡可以是主卡或附屬

信⽤卡，亦可以是港幣、⼈⺠幣或美元卡。獨⽴優惠卡及iCAN 卡不合資格參與「獎賞錢」
計劃。

2.

若合資格滙豐客戶成功透過Reward+登記參加獨⽴獎賞錢計劃，則符合資格參與「獎賞錢」
計劃。

3.

閣下參與「獎賞錢」計劃受本條款及細則及本⾏不時指定的任何其他條款及細則規管。如就

「獎賞錢」計劃出現任何爭議，本⾏或有關商戶（如適⽤）的決定為最終的。該等爭議可包

括(a)就閣下的參與資格、閣下可獲取的優惠、換領或其他活動或交易的記錄的任何爭議，或
(b) 閣下與參與「獎賞錢」計劃的商戶之間的任何爭議。

4.

除第7條另有指定外，閣下在下列情況下，即可賺取＄1「獎賞錢」：5.

以合資格的港幣信⽤卡簽賬每港幣250元；(a)

以美元滙財⾦卡簽賬每30美元；或(b)

以銀聯雙幣信⽤卡⼈⺠幣⼦戶⼝簽賬每⼈⺠幣250元。(c)

均可以通過完成Reward+上的活動、任務或參加我們不時推出的其他推廣和活動以賺取計劃
「獎賞錢」。

6.



「獎賞錢」有效期屆滿

除⾮閣下的信⽤卡及獨⽴獎賞錢計劃賬號（視何者適⽤⽽定）為有效及信⽤狀況良好，本⾏

有權不給予閣下「獎賞錢」或不讓閣下使⽤「獎賞錢」。本⾏亦有權不時指定及更改賺取

「獎賞錢」的⽐率及不能賺取「獎賞錢」的簽賬種類。⽬前，不能賺取「獎賞錢」的簽賬種

類包括下列各項：

7.

現⾦透⽀；(a)

收費及費⽤；(b)

現⾦套現或簽賬分期計劃下的提款；(c)

以合資格信⽤卡在網上繳費，只有每⽉⽉結單周期之⾸港幣10,000元之合資格網上繳交
費⽤才可獲享「奬賞錢」；及

(d) 以任何信⽤卡在網上向稅務局繳交的賬單;(i)

以任何信⽤卡在網上向保險公司繳交為償還保險公司保單貸款賬單類別的費⽤;(ii)

以任何信⽤卡在網上向⾦融機構繳付賬單;及(iii)

以普通卡、⾦卡或銀聯雙幣信⽤卡在網上繳交的賬單。(iv)

半現⾦交易包括根據Visa、萬事達卡國際組織或銀聯（按情況適⽤）不時界定之商戶編
號的:

(e)

賭博交易；(i)

於⾮⾦融機構的交易(包括購買外匯、匯票及旅⾏⽀票)；(ii)

於⾦融機構的交易(包括購買銀⾏產品及服務);(iii)

電匯; 及(iv)

購買及/或充值儲值卡或電⼦錢包（⼋達通⾃動增值服務除外）。(v)

在下列情況下，信⽤卡交易不能賺取「獎賞錢」：8.

信⽤卡交易未被誌賬；或(a)

信⽤卡交易已被誌賬但隨後全數或部分被取消、還原或退回（包括購物退稅）。(b)

本⾏會將閣下賺取的「獎賞錢」存⼊閣下的信⽤卡戶⼝。為計算閣下可賺取的「獎賞錢」，

本⾏會將：

9.

任何剩餘⾦額帶往下⼀次信⽤卡交易；及(a)

任何於結單⽇的剩餘⾦額帶往下⼀個結單⽉。(b)

就分期計劃下的購物交易，當供款⾦額誌⼊閣下的信⽤卡戶⼝時，閣下即可賺取「獎賞

錢」。該等誌賬可以全數或分期⽅式，視乎分期計劃的種類及特點⽽定。

10.

以信⽤卡賺取的「獎賞錢」有效期通常最短為⼀年及最⻑為兩年。HSBC Prive賺取的「獎賞
錢」沒有期限。以滙豐卓越理財萬事達卡賺取的「獎賞錢」有效期最⻑為三年。閣下已賺取

11.



轉讓、合併及換領「獎賞錢」

參與商戶

雜項

的「獎賞錢」於信⽤卡屆滿⽉份（不論年份）的結單⽇到期。信⽤卡屆滿⽉份會顯⽰於信⽤

卡結單及（如適⽤）閣下的滙豐網上理財賬戶內

有關以獨⽴獎賞錢計劃賬號所賺取的「獎賞錢」有效期限詳情，請參閱獨⽴獎賞錢計劃之條

款及細則。

12.

13. 除⾮本⾏另有指定，「 獎賞錢」不可轉讓。「 獎賞錢」可於本⾏的Reward+應⽤程式由⼀
位持卡⼈轉讓⾄另⼀位持卡⼈。若閣下沒有安裝Reward+應⽤程式或並未於Reward+應
⽤程式內登記使⽤「獎賞錢」的轉讓功能，閣下亦可接收來⾃他⼈的「獎賞錢」。

(a)

閣下可合併使⽤就同⼀⾹港⾝分證或護照號碼向閣下發出的各張信⽤卡或以獨⽴獎賞錢

計劃賬號(如適⽤)所賺取的「獎賞錢」（除⾮本條款及細則另有指定)。若閣下是主卡持
卡⼈，閣下亦可合併使⽤附屬信⽤卡所賺取的「獎賞錢」。

(b)

本⾏有權不時指定及更改換領不同產品及服務所需的「獎賞錢」⾦額。本⾏有權接納或拒絕

閣下「獎賞錢」換領的要求。如閣下未有累積⾜夠「獎賞錢」以換領產品或服務，任何換領

要求或訂購指⽰將⾃動被取消。

14.

換領要求或訂購指⽰⼀經本⾏或參與商戶接受，閣下就不可更改、取消、尋求退款或退換任

何已換領項⽬。

15.

16. 如本⾏合理地認為閣下在賺取、合併、換領或使⽤（包括轉移或轉換）「獎賞錢」⽅⾯

涉及任何欺詐或濫⽤⾏為，本⾏有權沒收或取消任何已累積的「獎賞錢」及終⽌閣下的

信⽤卡及/或獨⽴獎賞錢計劃賬號。該等欺詐或濫⽤⾏為可包括⽤⼀項交易賺取「獎賞
錢」後以任何⽅式獲退回該項交易的⾦額。

(a)

無論是由閣下主動取消信⽤卡或被本⾏終⽌使⽤信⽤卡及/或獨⽴獎賞錢計劃賬號，本⾏
有權取消閣下任何已累積的「獎賞錢」。

(b)

本⾏有權不時指定及更改下列事項⽽無需通知閣下：

本⾏就更改商戶無需向閣下負責。閣下可瀏覽本⾏網站以閲覽最新參與商戶名單。

17.

參與「獎賞錢」計劃的商戶；或(a)

「獎賞錢」計劃下的任何計劃或安排。(b)

閣下於參與商戶換領商品、服務、現⾦券、禮券、優惠券或其他優惠，須受參與商戶的政策

及其指定的條款及細則約束。

18.

本⾏並⾮「獎賞錢」計劃下可換領第三⽅產品或服務的供應商。就該等產品及服務本⾏概不

負責。閣下在「獎賞錢」計劃下換領或調換的產品、現⾦券、禮券或優惠券如有遺失、損毀

或被竊，本⾏概不負責。

19.



B) 奬賞錢e-Shop

C) 「獎賞錢」禮券計劃

登記參與

本條款及細則A部分中所載的⼀般條款及細則適⽤於「獎賞錢」計劃下的所有優惠、計劃或
安排。如任何優惠、計劃或安排亦受其他條款及細則規管⽽該等其他條款及細則與本⼀般條

款及細則有任何不⼀致，概以該等其他條款及細則為準。該等其他條款及細則可載於本條款

及細則內或分開載列。本⾏有權不時在給予閣下通知後更改本條款及細則及有關「獎賞錢」

計劃的任何其他條款及細則。

20.

除閣下及本⾏以外，並無其他⼈⼠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強制執⾏本條款及細

則的任何條⽂，或享有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下的利益。

21.

本條款及細則受⾹港法律管轄並按其詮釋。 閣下服從⾹港法院的⾮專有管轄權。22.

本條款及細則的英⽂及中⽂版本如有任何不⼀致，概以英⽂版本為準。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

中⽂版本僅供參考。

23.

本⾏有權不時更改或刪除在「獎賞錢」e-Shop內提供的禮品⽽無需通知閣下。禮品供應有
限，換完即⽌。

24.

閣下可透過Reward+應⽤程式或向本⾏交回填妥的換領表格換領獎賞錢e-Shop內的禮品（僅
適⽤於信⽤卡持卡⼈）。本⾏會在收到閣下的「獎賞錢」換領要求後四⾄六星期內將有關通

知書郵寄⾄閣下的通訊地址（如閣下使⽤以信⽤卡所賺取的「獎賞錢」作換領或以信⽤卡⽀

付換領的部分款項）或住宅地址（如閣下只使⽤透過獨⽴獎賞錢計劃賺取的「獎賞錢」作換

領）。確認電郵將在閣下成功於獎賞錢e-Shop換領後，發送⾄閣下的有效電郵地址。

25.

在獎賞錢e-Shop內使⽤「獎賞錢」必須以整數為單位，⽽換領毎件禮品必須使⽤最少$10
「獎賞錢」。每$1「獎賞錢」可於「獎賞錢」e-Shop內當作港幣1元使⽤信⽤卡持卡⼈在獎賞
錢e-Shop內可全數以「獎賞錢」或合併使⽤「獎賞錢」及現⾦換領禮品。現⾦部分必須透過
滙豐網上理財以閣下的滙豐信⽤卡繳付。如果閣下只有獨⽴獎賞錢計劃賬號，閣下只能全數

以「獎賞錢」在獎賞錢e-Shop換領禮品。

26.

在獎賞錢e-Shop內指定的尊享獎賞部分內提供的禮品只供持有該部分內指定的信⽤卡持卡⼈
換領。

27.

除本⾏另有指定外，獎賞錢e-Shop內的禮品以港幣定價。如閣下以美元滙財⾦卡換領禮品，
本⾏會如外幣交易簽賬處理。

28.

29. 「年資折扣」僅適⽤於信⽤卡持卡⼈。「年資折扣」優惠是將禮品的觀察到之零售價打

折扣，並根據閣下持有的第⼀張個⼈信⽤卡主卡之最初獲發年份計算的年數⽽訂。該信

⽤卡必須在換領時有效及信⽤狀況良好。

(a)

「年資折扣」優惠不適⽤於下列事項：換領現⾦券、「獎賞錢」禮券計劃、於商戶即時

兌換「獎賞錢」、「⾶⾏優惠計劃」（包括「⾶⾏優惠計劃」年費豁免）、信⽤卡年費豁免

或特定換領優惠（如有提供）。

(b)

閣下不可與任何其他推廣優惠或折扣⼀併使⽤「年資折扣」優惠（除本⾏另有指定

外）。

(c)



把「獎賞錢」轉換為「獎賞錢」禮券

以「獎賞錢」禮券換領商戶優惠券

只有信⽤卡持卡⼈才有資格登記「獎賞錢」禮券計劃。如欲參與「獎賞錢」禮券計劃，閣下

必須於2024年6⽉15⽇或之前透過滙豐網站遞交申請或向本⾏交回填妥的登記表格，並獲本
⾏批核相關表格或申請。當閣下成功登記「獎賞錢」禮券計劃後，閣下可不時要求更新或取

消登記參與「獎賞錢」禮券計劃。本⾏⼀般會透過滙豐網站或其他渠道收到登記表格或要求

後⼗四個⼯作天內處理相關表格或申請。

30.

閣下可同時登記本⾏就同⼀⾹港⾝分證或護照號碼向閣下發出的各張信⽤卡參與「獎賞錢」

禮券計劃。若閣下是主卡持卡⼈，閣下亦可登記附屬信⽤卡參與「獎賞錢」禮券計劃，但閣

下必須選擇其中⼀張主卡卡作每⽉合併累算「獎賞錢」之⽤（簡稱「合併信⽤卡」）。

31.

就計算閣下可獲發的「獎賞錢」禮券數⽬，各個已登記信⽤卡戶⼝內累積及剩餘的「獎賞

錢」會於每個結單⽇⾃動被轉移⾄合併信⽤卡戶⼝。該轉移會顯⽰於相關⽉份的信⽤卡戶⼝

結單上。

32.

本⾏會轉換於合併信⽤卡每個結單⽇在合併信⽤卡戶⼝內所有累積及剩餘的「獎賞錢」。本

⾏會按每$50「獎賞錢」為單位將「獎賞錢」轉換成「獎賞錢」禮券。閣下可透過合併信⽤
卡⽉結單及滙豐網上理財查閲已累積及獲發的「獎賞錢」禮券總值。

33.

34. 本⾏會每季發出⼀張「獎賞錢」禮券。本⾏於每年三⽉、六⽉、九⽉及⼗⼆⽉的最後⼀

個⼯作⽇計算閣下獲發的「獎賞錢」禮券的價值。「獎賞錢」禮券會於隨後⼀個⽉（即

分別為四⽉、七⽉、⼗⽉及⼀⽉）郵寄給閣下。

(a)

各「獎賞錢」禮券有效期為發出⽇期起六個⽉。有效期屆滿的「獎賞錢」禮券將不獲補

發或替換。

(b)

閣下不可 (i) 把已轉移⾄合併信⽤卡戶⼝的「獎賞錢」還原⾄登記信⽤卡戶⼝，或(ii) 將
「獎賞錢」禮券轉換回「獎賞錢」。

(c)

如閣下任何已登記的信⽤卡戶⼝變成無效或未有維持良好信⽤狀況（當中可能包括信⽤卡戶

⼝因任何原因被取消或凍結），本⾏有權隨時取消閣下參與「獎賞錢」禮券計劃的權利。如

本⾏取消閣下的參與，本⾏有權取消合併信⽤卡戶⼝內任何累積及剩餘的「獎賞錢」及任何

已向閣下發出的「獎賞錢」禮券或就該等事宜另作任何其他安排。

35.

36. 閣下可於參與「獎賞錢」禮券計劃商戶的特選⾨市以「獎賞錢」禮券換領商戶優惠券。

閣下必須出⽰「獎賞錢」禮券正本及閣下的合併信⽤卡以換領商戶優惠券。

(a)

每張「獎賞錢」禮券只可於其中⼀間列印於「獎賞錢」禮券上的參與商戶指定⾨市換領

其相等價值的商戶優惠券。

(b)

如閣下通知本⾏「獎賞錢」禮券已遺失或被竊但閣下隨後獲得該「獎賞錢」禮券，閣下

不可以該「獎賞錢」禮券換領商戶優惠券。否則，除以上第13條所載的權利外，本⾏亦
有權扣取與已換領的商戶優惠券價值相等的「獎賞錢」，⽽無需事先通知閣下。

(c)

閣下不可 (a) 以「獎賞錢」禮券或商戶優惠券換領現⾦，或 (b) 把「獎賞錢」禮券或商戶優
惠券轉移⾄其他信⽤卡戶⼝。

37.



D) 於商戶即時兌換「獎賞錢」

E) 「⾶⾏優惠計劃」

於商戶即時兌換「獎賞錢」不適⽤於iCAN卡及銀聯雙幣信⽤卡。38.

若閣下是信⽤卡主卡持卡⼈，就同⼀⾹港⾝分證或護照號碼向閣下發出的各張信⽤卡及相關

附屬信⽤卡所賺取的所有累積及剩餘的「獎賞錢」會被合併作換領及繳付參與商戶的產品及

服務之⽤。若閣下是附屬信⽤卡持卡⼈，閣下只可使⽤該附屬信⽤卡所賺取的「獎賞錢」換

領及繳付參與商戶的產品及服務。

39.

若繳付⾦額少於可⽤於換領的「獎賞錢」，相等於繳付⾦額的「獎賞錢」數⽬會被扣減。若

繳付⾦額多於可⽤於換領的「獎賞錢」，所有可⽤「獎賞錢」會被扣減，⽽閣下必須以閣下

的滙豐信⽤卡繳付差額。閣下不可指定被扣減的「獎賞錢」數⽬。當參與商戶處理閣下的換

領指⽰時，「獎賞錢」會被即時扣減。

40.

只有持有合資格信⽤卡的持卡⼈，⽅可參與「⾶⾏優惠計劃」。41.

本⾏有權在給予閣下通知後隨時更改參與「⾶⾏優惠計劃」的航空公司。42.

43. 即使閣下已成為⼀家參與「⾶⾏優惠計劃」的航空公司⾶⾏常客計劃的會員，閣下仍須

填寫該航空公司指定的登記表格以申請參與「⾶⾏優惠計劃」。參與「⾶⾏優惠計劃」

的航空公司可酌情接納或拒絕閣下的申請。

(a)

閣下就參與⼀家航空公司「⾶⾏優惠計劃」的資格及相關事宜受 (i)「⾶⾏優惠計劃」登
記表格列明的條款及細則，及 (ii) 該航空公司可不時指定或更改的任何其他條款及細則
約束。參與「⾶⾏優惠計劃」的航空公司的條款及細則副本會於閣下跟該航空公司登記

後向閣下發出。

(b)

閣下可合併合資格信⽤卡戶⼝（不論是主卡戶⼝或附屬信⽤卡戶⼝）及獨⽴獎賞錢計劃賬號

（如適⽤）內累積及剩餘的「獎賞錢」。

44.

45. 只要閣下持有有效及信⽤狀況良好的信⽤卡，即可把「獎賞錢」從閣下的主卡及/或附屬
卡信⽤卡戶⼝及獨⽴獎賞錢計劃賬號（如適⽤）轉移⾄閣下於參與「⾶⾏優惠計劃」的

航空公司以個⼈⾝分登記的⾶⾏常客計劃戶⼝。請注意如閣下持有：

閣下不得把「獎賞錢」轉移⾄參與「⾶⾏優惠計劃」的其他⼈⼠名下的⾶⾏常客計劃戶

⼝。

(a)

附屬卡，閣下只可轉移附屬卡內的「獎賞錢」⾄閣下個⼈的⾶⾏常客計劃戶⼝；(i)

主卡且主卡下有附屬卡，閣下可轉移主卡及附屬卡內的「獎賞錢」⾄閣下個⼈的⾶

⾏常客計劃戶⼝；

(ii)

獨⽴獎賞錢計劃賬號（僅持有），請到Reward+、我們的網站或社交媒體，了解有關
閣下是否可以將透過獨⽴獎賞錢計劃賺取的「獎賞錢」轉移⾄閣下個⼈的⾶⾏常客

計劃戶⼝。

(iii)

最低兌換⾦額可能會不時更改。詳情請瀏覽Reward+應⽤程式或本⾏網站。(b)

閣下只可在「獎賞錢」有效期屆滿前轉移「獎賞錢」。(c)



F) 「賞付款」功能

G) HSBC Prive及滙豐 EveryMile信⽤卡

H) 獨⽴獎賞錢計劃

定義

合併信⽤卡的定義⾒第31條。

已從閣下的信⽤卡戶⼝及/或獨⽴獎賞錢計劃賬號（如適⽤）轉移⾄閣下於參與「⾶⾏優
惠計劃」的航空公司的⾶⾏常客計劃戶⼝的「獎賞錢」不可(i)轉回閣下的信⽤卡戶⼝，
或(ii)再轉移⾄閣下於參與「⾶⾏優惠計劃」的另⼀家航空公司的⾶⾏常客計劃戶⼝。

(d)

「獎賞錢」轉換⾥數的⽐率因每家參與「⾶⾏優惠計劃」的航空公司⽽有所不同，並可不時

在給予閣下通知後被更改。最新⽐率可於本⾏網站瀏覽。

46.

閣下同意向本⾏繳付本⾏不時通知閣下參與「⾶⾏優惠計劃」的年費。閣下授權本⾏於年費

到期時從任何信⽤卡戶⼝⽀取該年費。該年費概不獲退還。 最新年費可於本⾏網站瀏覽。

47.

48. 就 (i) 閣下轉移⾄閣下於任何參與「⾶⾏優惠計劃」的航空公司⾶⾏常客計劃戶⼝的
「獎賞錢」，或 (ii)任何參與「⾶⾏優惠計劃」的航空公司的作為或遺漏，本⾏概不負
責。

(a)

即使影響⾥數計算或閣下累積的⾥數或其他可享優惠或優惠換領，參與「⾶⾏優惠計

劃」的航空公司可隨時更改其與「⾶⾏優惠計劃」或⾶⾏常客計劃相關的政策或條款及

細則⽽無需通知閣下。

(b)

通過指定平台或⽅法，您（若閣下為主卡持卡⼈）可透過「賞付款」功能以「獎賞錢」⽀付

信⽤卡⽉結單及個別賬單。「賞付款」功能為「獎賞錢」優惠、計劃或安排之⼀並受「獎賞

錢」計劃及Reward+之條款及細則所規管。

49.

就HSBC Prive 及滙豐 EveryMile信⽤卡⽽⾔，儘管有第13(a)及25條所載條款, 但：50.

HSBC Prive 及滙豐 EveryMile信⽤卡不能接收由他⼈轉讓的「獎賞錢」。(a)

以HSBC Prive 及滙豐 EveryMile信⽤卡賺取的「獎賞錢」只可透過Reward+流動應⽤程
式⽽⾮滙豐網上理財換領禮品或兌換⾶⾏⾥數。

(b)

HSBC Prive 及滙豐 EveryMile信⽤卡不能被選擇為「獎賞錢」禮券計劃之合併信⽤卡。(c)

就獨⽴獎賞錢計劃賬號⽽⾔，儘管第 13(a) 及 25 條有任何規定：51.

獨⽴獎賞錢計劃賬號不能接收由信⽤卡持卡⼈轉讓的「獎賞錢」。(a)

獨⽴獎賞錢計劃賬號不可將「獎賞錢」轉讓給其他獨⽴獎賞錢計劃賬號或信⽤卡持卡

⼈。

(b)

以獨⽴獎賞錢計劃賬號所賺取的「獎賞錢」只可透過Reward+流動應⽤程式換領禮品或
兌換⾶⾏⾥數（如適⽤）。

(c)

任何與獨⽴獎賞錢計劃賬號相關的「獎賞錢」資訊僅可在 Reward+ 應⽤程式上查看。(d)



⾹港指中華⼈⺠共和國⾹港特別⾏政區。

Reward+應⽤程式指專為⾹港滙豐客戶⽽設的滙豐Reward+流動應⽤程式，客戶可於Reward+應
⽤程式管理信⽤卡賬戶及獨⽴獎賞錢計劃賬號。它受約束於此條款及細則、Reward+條款及細
則，以及適⽤於Reward+應⽤程式的特定功能之條款及細則。

本⾏或本⾏的指⾹港上海滙豐銀⾏有限公司及其繼承⼈及受讓⼈。

閣下或閣下的指獲本⾏發出信⽤卡（不論是主卡或附屬信⽤卡）的⼈⼠。

由2025年7⽉1⽇起⽣效

注意: 如中⽂譯本與英⽂本在⽂義上出現分歧, 概以英⽂本為準。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由⾹港上海滙豐銀⾏有限公司刊發


